附件2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名称：（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1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2
	对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二）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3
	对道路两侧建筑物封闭阳（平）台、安装防盗窗超出建筑物的设计外沿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道路两侧建筑物、构筑物的容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三）建筑物封闭阳（平）台、安装防盗窗不得超出建筑物的设计外沿”。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4
	对建筑物的顶部、阳（平）台、窗外，堆放、吊挂、晾晒有碍城市容貌或者影响安全的物品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道路两侧建筑物、构筑物的容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二）建筑物的顶部、阳（平）台、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晾晒有碍城市容貌或者影响安全的物品”。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5
	对道路两侧商场、商店、饭店等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物品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道路两侧商场、商店、饭店等不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物品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6
	对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下列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其中罚款的具体标准由省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确定：（三）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以每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7
	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道路、桥梁、沿河景观带规划区域、广场、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或者加工制作、销售商品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沿河景观带规划区域、广场、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或者加工制作、销售商品”。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8
	对因特殊需要，经依法批准，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未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及要求进行，并保持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洁，确保公共安全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因特殊需要，经依法批准，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及要求进行，并保持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洁，确保公共安全”。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9
	对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条第七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清除污物、污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下列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其中罚款的具体标准由省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确定：（七）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10
	对个人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依法处以罚款”。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桐柏县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别
	责任科室
	拟调整情况
	 拟调整原因
	备注

	11
	对擅自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处罚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堆放物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强制拆除，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行政处罚
	桐柏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承接
	依据《中共桐柏县委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柏县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桐办[2025]5号） 要求。
	

	说明：
1.拟调整情况包括新增、取消、承接、下放、划入、划出、修改名称、修改依据等情况，可根据实际填写；拟调整原因要明确、具体；                                                                                                         2.其中修改依据、修改名称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一栏中填写原名称、原依据等，修改后的新内容加下划线标注；
3.拟取消、下放、划出等不再由所属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可不填责任科室。


